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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3          证券简称：隆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8－089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合同双方正式签署本合同之日起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特许经营期应为 20 年（含 2 年建设期），自本合同生效之

日起计算。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本合同虽已对合同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与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

作出明确规定，但合同履行仍存在因市场环境、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

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的履约风险。 

（2）本合同的投资额与上市公司实现的收入、净利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3）本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

不能实施或收益不及预期、以及回款周期较长或不及预期的风险。 

4、合同履行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本合同的签订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的营业收入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收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子公司中标阜阳市

颍泉区乡镇污水处理及水环境治理 PPP 项目（二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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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电加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加美”）与中标联合体江苏光华

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光华”）阜阳市颍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阜阳市颍

泉区水务局签订了《阜阳市颍泉区乡镇污水处理及水环境治理 PPP 项目（二次）项

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本合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合同甲方 

合同甲方为阜阳市颍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阜阳市颍泉区水务局系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组建和存续的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政府下属单位，为阜阳市颍泉

区乡镇污水处理及水环境治理PPP项目（二次）项目实施机构，信誉度优良，履约能

力较好，并且本项目已经过物有所值评价及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 

2、合同乙方联合体成员 

（1）北京中电加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媛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B座10层01-02室 

经营范围：环境保护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销售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勘察设计；专业承包。 

（2）江苏光华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乾 

住    所： 昆山开发区黄河南路323号新鼎岸商务大厦1103室 

经营范围： 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公路路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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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古建筑工程、河湖整治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城市

照明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建筑物非爆破

拆除工程、环保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园林景观工程设计与施工；土壤污染治理与

修复；河道保洁服务；建筑劳务分包（不含劳务派遣）；建筑材料销售。 

3、合同甲方及江苏光华最近三年与公司及中电加美未发生购销往来，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阜阳市颍泉区乡镇污水处理及水环境治理PPP项目（二次） 

2、项目投资规模：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50,926.66万元，其中项目总投资额的20%

作为项目资本金，其余80%的资金由项目公司借款、金融机构贷款等方式筹措。  项

目实际总投资额以最终确定的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为准。 

3、项目期限：特许经营期应为 20 年（含 2 年建设期），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计

算。 

4、项目合作模式及运作方式：本项目采用PPP模式，具体采用 BOT（建设—运

营—移交）模式进行运作。由政府方和中标联合体共同在阜阳市颍泉区出资成立项

目公司。项目公司成立后，即指被甲方授予特许经营权负责本项目投融资、建设、

运营、维护的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由中电加美出资占比85%、江苏光华出资占比5%、

政府方出资占比10%。 

5、项目建设内容： 

5.1 阜阳市颍泉区乡镇污水处理工程 

5.1.1 行流镇污水处理与配套工程 

1）项目区位 

行流镇区污水厂规划建设在干河沿西侧、行流中心沟以南、吴庄大塘北侧、西

阜新东岸，总占地约15 亩。 

2）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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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流镇区污水厂近期处理规模2000 吨/日，远期4000 吨/日。设计规模为日处理

污水量2000吨/日，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初步方案采用倒置A/A/O+MBR工艺。 

配套建设污水泵房、综合服务楼、门卫等设施，购置污水处理设备约341台/套。 

行流镇城区按中心街、建设路为界共分为五大污水分区，各区污水分别收集进

入柳河路、文明路污水管道，配套污水收集管线20.85km。 

5.1.2 伍明镇污水处理与配套工程 

1）项目区位 

伍明镇区污水厂规划建设在阜涡河西侧、变三路北侧、京九铁路东侧，占地约

22.5 亩。 

2）建设内容 

伍明镇区污水厂近期处理规模3000 吨/日，远期6500 吨/日。设计规模为日处理

污水量3000吨/日，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初步方案采用倒置A/A/O+MBR工艺。 

配套建设污水泵房、综合服务楼、门卫等设施，购置污水处理设备约455台/套。 

伍明镇城区按阜涡河、变三路为界共分为四大污水分区，各区污水分别收集进

入振兴路、阜涡路污水管道，配套污水收集管线38.11km。 

5.1.3 闻集镇污水处理与配套工程 

1）项目区位 

闻集镇区污水厂规划建设在五道沟以北、105 国道以西、干渠以东，占地约15 亩。 

2）建设内容 

闻集镇区污水厂近期处理规模2000 吨/日，远期5000 吨/日。设计规模为日处理

污水量2000吨/日，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初步方案采用倒置A/A/O+MBR工艺。 

配套建设污水泵房、综合服务楼、门卫等设施，购置污水处理设备约341台/套。 

闻集镇城区按五道沟、105 国道为界共分为三大污水分区，各区污水分别收集

进入105 国道污水管道，配套污水收集管线16.4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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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宁老庄镇污水处理与配套工程 

1）项目区位 

宁老庄镇区污水厂规划建设在外环路以东、红海沟以北、宁苏路以南，占地约

21 亩。 

2）建设内容 

宁老庄镇区污水厂近期处理规模3000 吨/日，远期6000 吨/日。设计规模为日处

理污水量3000吨/日，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初步方案采用倒置A/A/O+MBR工艺。 

配套建设污水泵房、综合服务楼、门卫等设施，购置污水处理设备约455台/套。 

宁老庄镇区共分为四大污水分区，各区污水分别收集进入东环路污水管道，配

套污水收集管线25.274km。 

5.2  阜阳市颍泉区水环境治理工程 

水环境治理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以下项目：土方工程、涵闸工程、泵站工程、桥

梁工程、圩堤工程、生态护岸工程、环保及水保工程七大部分 

6、收益来源： 

本项目收益来源主要为“政府付费”，政府付费（总额）107,600.99万元。该项

目服务费用包括以下几部分： 

6.1 污水处理服务费 

6.1.1 本项目保底水量为：6000吨/天（后期政府方有权提高或降低保底水量）。

自正式运营日起，政府方按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出水水量向项目公司支付污水处

理费，并约定保底水量。 

6.1.2 如当月污水实际处理达标的水量低于保底水量的，政府方按照当月保底水

量向项目公司支付污水处理费。 

6.1.3 如当月污水实际处理达标的水量高于保底水量且低于当月累计设计水量

的，政府方按照项目公司当月污水实际处理达标的水量向甲方支付污水处理费。 

6.1.4 大于设计处理能力的超额出水量：大于设计处理能力的超额出水量如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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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超出水量部分按合同约定污水处理单价×50%。 

6.2 可用性服务费。 

可用性服务费计算方式：包括项目建设成本和利润水平。 

运营期当年可用性付费=［项目全部建设成本×(1+合理利润率）×（1+年度折现

率）^n］/运营补贴周期（年）。 

本项目可用性服务费在运营期18年每年计取支付，第一次支付时间为污水处理

厂调试运营合格，水环境治理工程竣工验收通过1年后的1个月内，第二次支付时间

为污水处理厂调试运营合格，水环境治理工程竣工验收通过2年后的1个月内，以此

类推。 

6.3 运维绩效服务费（水环境治理工程运维绩效服务费） 

运维绩效服务费包括污水处理费和水环境治理工程运维服务费。运营期污水处

理厂工程每月进行考核，污水处理服务费每月支付一次；水环境治理工程每季度进

行考核，运营服务费每年支付一次。 

7、违约责任： 

合同条款中已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和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等方面作

出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的签订预计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的营业收入以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收入为准。 

2、本合同的签订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及子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产生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

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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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

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阜阳市颍泉区乡镇污水处理及水环境治理 PPP 项目（二次）项

目合同》。 

特此公告。 

隆华科技集团（洛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